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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侣全
                                                                                        库习

    本标准的全部技术内容为强制性。

    本标准等同采用国际标准CISPR 11:1997《工业、科学和医疗（(ISM）射频设备电磁骚扰特性的测量

方法和限值》及其第一修正案Amendment 1:1999,

    本标准与GB 4824-1996主要差异如下：

    1．适用范围扩大：频率范围由9 kHz-18 GHz扩大到9 kHz-400 GHz,

    2．增加了两个提示附录E和附录F,

    3．定义中增加了“喀听声”定义，还对有关设备的喀听声规定了限值。

    4．增加T图5,

    5．对感应炊具制定了9 kHz-150 kH：范围内的限值。

    6．增加了对“家用和商用”炊具在9 kHz-30 MHz频率范围内的限值．

    7．对工作在（(1̂-18) GHz频率范围内的设备规定了限值。

    8．对设备增加T 9 kHz-30 MH：磁场感应电流的要求．

    9.删去了原标准中的附录D和附录F,

    10．增加了对“小规模生产的设备”的合格评定．

    本标准的附录C为标准的附录，附录A、附录B、附录D、附录E和附录F为提示的附录。

    本标准适用的频率范围为9 kHz-400 GHz.
    本标准从实施之日起，代替GB 4824-1996《工业、科学和医疗（(ISM）射频设备电磁骚扰特性的测

量方法和限值》。

    本标准由全国无线电干扰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无线电干扰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

    本标准参加起草单位：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标准化规划研究所、国家医疗器械质量监督检验中

心、广州电器科学研究所、信息产业部电信传输研究所、沈阳东大阿尔派数字医疗系统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西门子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刘京林、杨自佑、邹东屹、葛筱森、杨春荣、王祖立、田艳芳、梅伟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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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EC前言

    1)鉴于CISPR的各个国家委员会和其他成员组织在一些技术问题上都有某种特殊的利益，因此，
由分会拟定的关于这些技术问题的正式决议或协议都尽可能表达了国际上协商一致的意见。

    2)这些决议或协议以推荐标准的形式供国际上使用，并在这个意义上为CISPR的各个国家委员

会和其他成员组织所接受。

    3)为了促进国际上的统一，CISPR希望所有的国家委员会在本国许可的情况下，均应采用CISPR

推荐的标准作为他们的国家标准。CISPR推荐标准和相应的国家标准之间的任何分歧，均应尽可能地

在后者中清楚地说明。

    本标准由CISPR B分会（关于工科医射频设备的干扰）制定。

    修正案1(1999）由CISPR B分会（关于工科医射频设备的干扰）制定。

    本标准为第三版，它将替代1990年出版的第二版及其修正案1(1996）和修正案2(1996)．根据IEC

导则107，本标准具有产品类标准的地位。

    本标准内容以下列文件为基础：

一习
    表决通过本标准的全部资料，都可以从上表所列的投票报告中获得。

    附录C为本标准整体的一部分。

    附录A、附录B、附录D、附录E和附录F仅供参考。

    本标准的主要内容是以下述CISPR推荐出版物No. 39/2为基础：

    CISPR推荐出版物No. 39/2 工业、科学和医疗（(ISM）射频设备电磁骚扰特性的测量方法和限值

    CISPR考虑到：

    a)射频设备是一个重要的骚扰源；

    b）这种骚扰的测量方法在CISPR出版物中已有规定；

    c）由国际电信联盟（(ITU）分配用于工科医设备的某些频率的辐射不受限制。

    建议：

    CISPR 11的最新版本应用于工科医设备的限值和测量方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工业、科学和医疗（ism）射频设备

      电磁骚扰特性的测最方法和限值 。dt咒P护；｝石黔
                  Industrial, scientific and medical (ISM） 代替GB 4824--1996

                      radio-frequency equipment-

              Electromagnetic disturbance characteristics-

                      Limits and methods of measurement

1 总则

1.1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第2章定义的工业、科学和医疗（(ISM）设备（以下简称工科医设备）和电火花腐蚀设

备的电磁骚扰特性的限值和测量方法。

    注：本标准中的限值是在考虑可能出现干扰的概率基础上制定的。如果发生干扰，则需采取附加抑制措施。

    本标准规定了9kHz一  400GHz频率范围的限值和电磁骚扰的测量方法。

    本标准亦适用于工作在工科医频段2. 45GH：和5. 8GH：的工科医（ISM）照明设备。

    其他类型照明设备的要求见GB 17743的规定。

1.2 引用标准

    下列标准所包含的条文，通过在本标准中引用而构成为本标准的条文．本标准出版时，所示版本均

为有效。所有标准都会被修订，使用本标准的各方应探讨使用下列标准最新版本的可能性。

    GB 1002-1996 家用和类似用途单相插头插座型式、基本参数和尺寸（idt 60083:1975)

    GB/T 4365-1995 电磁兼容术语 （idt IEC 60050-161:1990)

    GB/T 6113.1-1995 无线电骚扰和抗扰度测量设备规范（eqv CISPR16-1:1993)

    GB/T 6113. 2-1998 无线电骚扰和抗扰度测量方法（eqv CISPR16-2:1996)

    GB/T 9383-1999 声音和电视广播接收机及有关设备抗扰度限值和测量方法（eqv CISPR20:

                              1998)

    GB/T 16607-1996 微波炉在 1GHz以上的辐射干扰测量方法（eqv CISPR19:1983)

    GB 17743-1999 电气照明和类似设备的无线电骚扰特性的限值和测量方法（idt CSPR15:1996)

    IEC 60705:1999 家用微波炉— 性能测量方法

    IEC 61689:1996 频率范围为0. 5MHz-5MH：的超声波— 理疗系统的性能要求和测量方法

2 定义

    本标准除采用GB/T 4365规定的定义外，还采用下列定义：

2.1 工科医设备ISM equipment; ISM appliance

    为工业、科学、医疗、家用或类似目的而产生和（或）使用射频能量的设备或器具，但不包括应用于电

信、信息技术和其他国家标准涉及的设备。

2.2 电磁辐射electromagnetic radiation [GB/T 4365 1. 10]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监督检脸检疫总局2001一11一05批准 2002一11一05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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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能量以电磁波形式由源发射到空间的现象；

    b）能量以电磁波形式在空间传播．

      注：“电磁辐射”一词的含义，有时也可包括感应现象．

2.3 受试设备的边界 boundary of the equipment under test
    指包含受试设备简单几何外形的假想直线界限，所有互连电缆都应包括在此界限内。

2.4 喀A)IJ声。lick

    幅值超过连续骚扰限值，持续时间不超过200ms并与下一个骚扰至少间隔200ms的骚扰。两种时

间间隔都与连续骚扰限值的电平有关。

    一个喀ON声可能包含一串脉冲，此时，相关时间是从第一个脉冲的起始到最后一个脉冲的结束。

3 工科医设备使用的频率

    我国指配给工科医设备作为基波频率使用的频率详见表1,

      注：在个别国家工科医设备可能指配便用不同的或另外的频率。

                            表1 工科医设备使用的基波频率”，’」

丁
4 工科医设备的分组与分类

    制造厂应在其生产的工科医设备上作出标记，标明设备的组别和类别。

      注：工科医设备分组分类实例参考附录A,

4.1 分组

    1组工科医设备（以下简称1组设备）

    为发挥其自身功能的需要而有意产生和（或）使用传导藕合射频能量的所有工科医设备。

    采用说明：

    1〕原CISPR11:1997表1中的433. 920 MHz和915.000 MHz在我国不采用，故未列人表 1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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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组工科医设备（以下简称2组设备）

    为材料处理、电火花腐蚀等功能的需要而有意产生和（或）使用电磁辐射射频能量的所有工科医设

备。

    不构成独立的工科医功能的元件和组件不在本标准的试验要求和限值范围之内。

4.2 分类

    A类设备

    非家用和不直接连接到住宅低压供电网设施中使用的设备。

    A类设备应满足A类限值．

      注

    1不满足A类限值，但对无线电业务并不造成难以接受的降级的A类设备，须以个案申请并经国家无线电管理机

      构批准后方可使用。

    2虽然 A类限值是用于工业和商业，但凡是有了必要的附加抑制措施，有关当局可以允许在家用设施或直接连接

      家用供电网的设施上安装和使用A类设备。

    B类设备

    家用和直接连接到住宅低压供电网设施中使用的设备。

    B类设备应满足B类限值。

5 电磁骚扰限值

    A类工科医设备可由制造厂提出在试验场或现场测量。

    注：由于受试设备本身的大小，结构复杂程度和操作条件等因素，某些工科医设备只能现场测量来判定它是否符合

        本标准规定的辐射骚扰限值。

    B类工科医设备应在试验场进行测量。

    下列设备的骚扰限值在考虑中：

    — 射频引弧焊接设备；

    －一放射设备，

    — 外科用射频透热设备。

    表2至表6中的限值适用于表1中未包括的所有频率上的各种电磁骚扰。

    在过渡频率上应采用较小的限值．

    工作在工科医频段2. 45 GH：和5.8 GH：的工科医照明设备采用2组B类工科医设备的限值。

5.1 端子骚扰电压限值

    受试设备应：

    1)同时满足用平均值检波接收机测量时所规定的平均值限值和用准峰值检波接收机测量时所规定

      的准峰值限值（见6.2)；或者

    2)用准峰值检波接收机测量时满足平均值限值（见6.2).

    信号线的骚扰电压限值在考虑中。

5.1.1  9 kHz-150 kHz频段

    在9 kHz-150 kHz频段，除感应炊具外，设备电源端子骚扰电压限值还在考虑中。

    在现场测量的2组A类工科医设备没有规定限值，除非本标准中另有规定。

5.1.2  150 kHz-30 MHz频段

5.1.2.， 连续骚扰

    设备在试验场测量时使用GB/T 6113. 1规定的50 0150 t.H人工电源网络或电压探头（见6. 2. 3

和图4), 150 kHz-30 MHz频段内的电源端子骚扰电压限值规定在表2a和表2b中，但表1指配给工

科医设备使用的频段内电源端子骚扰电压限值还在考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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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现场测量的2组A类工科医设备没有规定限值，除非本标准中另有规定．

                      表2a 在试验场测量时，A类设备电源端骚扰电压限值

.            AMHz                lik 'L        TiM0.15̂-0.5           79            660.50̂-5            73            605̂-30               73            60一寸
                    表2b 在试验场测量时，B类设备电源端骚扰电压限值

宾贵万｛
5.1.2.2 断续骚扰

    对于诊断X射线发生装置，因以间歇方式工作，其喀听声限值为表2a或表2b中的连续骚扰准峰

值限值加20 dB,

5.1.3 家用或商用感应炊具

    对于家用或商用感应炊具（(2组B类设备），其限值采用表2c.

                            表2c 感应炊具电源端子骚扰电压限值

一二可
5.1.4 30 MHz以上频段

    30 MH：以上不规定端子骚扰电压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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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电磁辐射骚扰限值

    测量设备和测量方法按第6.7.8章规定。采用带准峰值检波器的测量仪器时，受试设备应满足本限

值。

    低于30 MHz频段的限值是指电磁辐射骚扰的磁场分量。30 MHz-1 GHz频段的限值是指电磁辐

射骚扰的电场分量。1 GH：以上的限值是指电磁辐射骚扰的功率。

5.2.1  9 kHz-150 kHz频段

    9 kHz-150 kHz频段内的辐射骚扰限值正在考虑，但感应炊具除外。

5.2.2  150 kHz-1 GHz频段

    除表1所列的指配频率范围外，150 kHz-1 GHz频段内的电磁辐射骚扰限值规定如下：1组A类

和B类设备规定在表3,2组B类设备规定在表4,2组A类设备规定在表5。对属于2组B类的感应炊

具，其限值规定在表 3a和表3b，保护特殊安全业务的专门条款和限值分别规定在5. 3和表6中。

    在某些情况下（见7.1.3),2组A类设备可在试验场 10 m和30 m之间的距离上测量，1组或2组

B类设备可在3m和 lo m之间的距离上测量。在有争议的情况下，2组A类设备应在30 m距离测量，

1组或2组B类设备（以及1组A类设备）应在 lo m距离测量。

                              表3  1组设备电磁辐射骚扰限值

一军甘勺
    注：准备永久安装在X射线屏蔽场所的1组A类和B类设备，在试验场进行测量，其电磁辐射骚扰限值允许增加

          12 dB,

        不满足表3限值的设备应标明“A类＋12”或“B类＋12”等记号，其安装说明书中应有下列警示：“警示：本设备

        仅可安装在对 30 MHz-1 GH：频率范围的无线电骚扰至少提供 12dB衰减的防X射线室内。”

                  表3a 环绕受试设备的2m环天线内的磁场感应电流的限值

布斗州
                                    表 3b 磁场强度限值

卜票ORMHz0. 009̂0. 0700. 070-v 0. 1485一 ?N  f IRI ,*J*&F-'A 3dB(KA/m)6969̂39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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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b（完）

事a熟                                m  mml ,M#w-A 3 mQHz                                               dB(KA/m)5-4.0                                              39-v3t -}'A it M 4,-30                                                   3F  }    1:    }f    12       1.6m                   GB/T6113.1+14.2.1-*-A 3 m ME-AMR. )E--31A}rc,FF)cga9AIALPJtkf 1 m,
                      表 4 在试验场测试时，2组B类设备电磁辐射骚扰限值

下补洲
                            表5    2组A类设备电磁辐射骚扰限值

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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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5（完）

一尸
    对于现场测试的受试设备，只要测量距离D在辖区的周界以内，测量距离从安装受试设备的建筑

物外墙算起，D= (30＋二／a) m或D=100 m，两者取小者。当计算的距离D超过辖区的周界时，则D=

二或30 m，两者取大者。

    在计算上述数值中：

    x是安装受试设备的建筑物墙和用户辖区周界之间在每一个测量方向上的最近距离；

    a=2.5(频率低于1 MHz)

    a=4.5(频率等于或高于1 MHz)

    为了保护特定区域内的专用航空业务，国家有关当局可能要求满足30 m距离时确定的限值。

5. 2. 3  1 GHz-18 GHz频段

    1组工科医（(ISM）设备

    其限值在考虑中。

    注：在1 GH：以上，1组工科医（(ISM）设备的辐射骚扰限值拟与正在考虑的信息技术设备（(ITE）的限值相同。

    2组工科医（ISM）设备

    A类设备

    其限值在考虑中。

    B类设备

    a）工作在400 MH：以下的工科医（ISM）设备

    其限值在考虑中。

    注：这些限值与下述规定的试验条件一起引人。如果在400 MHz-1 GH：频段内，所有的发射值都低于B类限值，

      且源内部产生的5次谐波的最高频率低于1 GHz（即源的最高工作频率＜200 MHz)，则1 GHz以上就不需要进
        行试验。

    b）工作在400 MH：以上的工科医（ISM）设备

    1 GH：至18 GHz频段内的电磁辐射骚扰限值规定在表6～表8；工科医设备应满足表6或表7及

表8的限值（见图5),

    保护特种安全业务的专门条款规定在5.3和表9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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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6 工作频率在400 MHz以上，产生连续波骚扰的2组B类工科医设备的电磁辐射骚扰峰值限值

比公育NilICA3m
                  表7 工作频率在400 MHz以上，产生非连续波波动骚扰的

                        2组B类工科医设备的电磁辐射骚扰峰值限值

公犷州
          表8 工作频率在400 MHz以上，2组B类工科医设备的电磁辐射骚扰加权限值

万布口
5.2.4 18 GH：一400 GH：频段

    18 GHz-400 GHz频段内的限值正在考虑中。

5.3 对安全业务的保护规定

    设计工科医系统应避免在有关安全业务的无线电频段内出现基波或高电平假信号和谐波信号，这

些业务频段列在附录E中。

    为保护特定区域内的特种业务，国家或各地方无线电管理委员会可能要求进行现场测试并满足表

9所列频段规定的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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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9 在特定区域内保护特种安全业务的电磁辐射骚扰限值

佘一芍
5.4 保护高灵敏度的无线电业务的规定

    为了保护特定区域内的高灵敏度业务，在可能发生有害干扰的情况下，国家有关当局可能要求附加

抑制措施或指定隔离区。因此，建议在那些业务频段中避免基波或高电平谐波信号的辐射出现。这些业

务频段的例子列在附录F中供参考。

6 测，的一般要求

    A类设备由制造商决定在试验场或现场测量。B类设备应在试验场测量。

    在试验场测量的具体要求见第7章和第8章。现场测量的要求见第9章。

    本章规定的要求适用于试验场和／或现场测量。

6．1 环境噪声

    进行型式试验的试验场应能将受试设备的发射从环境噪声中区分出来。

    这种环境适用性可以在受试设备不工作的情况下测量环境噪声电平来确定，要保证环境噪声电平

比5. 1, 5. 2或5. 3规定的限值至少低6dB，以便于测量。

    如果环境电平加上受试设备的发射后，仍不超过规定的限值，就没有必要使环境电平减小到规定限

值的6dB以下，在这种情况下可认为受试设备已满足规定的限值。

    在测量电源端子骚扰电压时，本地的无线电发射可能使某些频率上的环境噪声电平增加。此时可在

人工电源网络和供电电网之间插人一个适当的射频滤波器，或者在屏蔽室内测量．构成射频滤波器的元

件应封闭在一个金属屏蔽盒内，其外壳直接与测量系统的参考地连接。接人射频滤波器后，在测量频率

上，人工电源网络的阻抗仍应满足规定的要求。

    在测量电磁辐射骚扰时，如果环境电平比限值低6dB的要求无法满足，则可将天线放置在更接近

受试设备的距离上（详见7. 1. 3)=
6．2 测量设备

6.2.1 测量仪器

    具有准峰值检波器的测量接收机和平均值检波器的测量接收机都应符合GB/T 6113. 1的规定。

      注：两种检波器可同时装人一台接收机内，以便交替使用准峰值检波器和平均值检波器进行测量。

    测量接收机应具有这样的特性：即当被测骚扰的频率变化时，不会影响测量结果。

      注：只要能证明被测的骚扰数值相同，也可使用具有其他检波特性的侧量仪器。请注意在受试设备运行期间其工作

        频率会有明显变化的情况下，使用全景接收机或频谱分析仪是比较方便的。

    为避免测量仪器可能错误地产生不符合限值的指示，测量接收机不应在接近工科医指配频段边缘

频率上调谐，即测量仪器调谐频率上的6 dB带宽的频点，不应和指配频段的某个边缘相衔接。

    注：在测量大功率工科医设备时，应保证测量接收机具有足够的屏蔽特性和假信号响应抑制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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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1 GHz以上频段的测量，应使用GB/T 6113. 1规定特性的频谱分析仪。

    注：附录B规定了使用频谱分析仪的注意事项．

6.2.2 人工电源网络

    测量电源端子骚扰电压时，应使用50 fl/50 pH的V型人工电源网络。详见GB/T 6113. 1,

    人工电源网络在电源的测量点两端要提供一个射频范围内的规定阻抗，并将受试设备与电源线上

的环境噪声隔离开。

6.2.3 电压探头

    在不能使用人工电源网络时，应使用图4所示的电压探头。探头分别地接在电源的每根导线和选择

参考地（金属板或金属管）之间。探头主要由一个隔直流电容器和一个电阻组成，使线路和地之间的总阻

抗至少为1 500 dl。电容器或可能用作保护测量接收机抵御危险电流的任何装置对测量结果的影响应小

于1 dB，或允许校准。

6.2.4 天线

    低于30 MH：频段，使用GB/T 6113. 1规定的环形天线。天线应被支承在一个垂直平面内，并能环

绕垂直轴线旋转，环的最低点应高出地面1 m,

    在30 MHz-1 GHz频段，使用GB/T 6113. 1规定的天线，并在水平及垂直极化方向上进行测量，

天线至地面的最低点不应小于0. 2 m ,

    在试验场测量，天线中心应在I m-4 m高度变化，以便在每一个测量频率点获得最大指示值。

    在现场测量，天线中心应固定在地面以上2. 0 m士0. 2 m的高度。

    注：只要测量结果和平衡偶极子天线测量结果之间的差值在士2 dB以内，也可使用其他型式天线．

    在1 GH：以上测量，应使用GB/T 6113. 1规定的天线。

6．3 频率测量

    对于基频采用表1指配频段中某一频率的设备，应该采用固有测量误差不大于该频段中心频率允

许偏差十分之一的测量设备检查其工作频率。应在设备所有负载范围内从正常使用时的最小功率直到

最大功率测量该频率。

6.4 受试设备的布置

    应在符合各种典型应用情况下测量受试设备，通过改变受试设备的试验布置来获得骚扰电平最大

值。

    注：本条款应用于一个现场设备的程度将取决于每一个特定设备固有的机动性。现场测量时，就特定的设备而言，

        要考虑到电缆位置的改变和在该设备内不同部件的独立运行以及该设备在现场的房屋内可以移动的程度。受

        试设备的布置状况应准确地记录在试验报告中。

6.4.1 互连电缆

    本条规定适用于若干部件之间有互连电缆连接着的设备或若干设备之间有互连电缆连接的系统。

    注：执行本条中所有各项规定，就允许把评定的结果应用于由试验过的同类型设备和电缆组成的若干系统的布置，

        因为每一个系统的布置实际上是被评定的系统的子系统。

    互连电缆的型号和长度应该和单个设备技术要求中的规定一致。如果电缆长度可以改变，则在进行

场强测量时应选择能产生最大辐射的长度。

    如果试验中要采用屏蔽电缆或特种电缆，则应在使用说明书中明确规定。

    进行电源端骚扰电压测量，电缆的超长部分应在接近其中点处将它捆成0. 3 m-0. 4 m长度的线

束。如果不能这样做，则应在试验报告中详细说明电缆多余长度的布置情况。

    在有多个同类型接n的地方，如果增加电缆数量并不会明显影响测量结果，则只要用一根电缆接到

该类接口之一即可。

    任何一组测量结果都应附有电缆和设备位置的完整说明，以使这种测量结果能够重现。如果有使用

条件，则应作出规定，编人使用说明书中以作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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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如某一设备能分别执行若干个功能，则该设备在执行每一功能时，都应进行试验。对于由若干不

同类型设备组成的系统，每类设备中至少有一个应包括在评价中。

    系统如包含若干个相同的设备，则只要评价其中一个设备。若最初评价符合要求，就不需要再作进

一步的评价。

    注：允许这样评价是因为已发现由相同骚扰源产生的发射并不是叠加的。

    在评价与其他设备相联构成系统的设备时，可以用别的设备或模拟器来代表整个系统进行评价．对

受试设备的这两种评价方法都应保证系统的其他部分或模拟器影响要满足6.1对于环境噪声电平的规

定。任何用以替代实际设备的模拟器应该能完全代表接口界面的电气和某些情况下的机械特性，特别是

射频信号和射频阻抗，电缆布置及其型号。

    注：为了能对那些由不同的制造厂生产的设备组合成系统的设备进行评价，这个规定是必要的．

6.4.2 试验场供电电网的连接

    在试验场测量时应尽可能使用6.2.2规定的v形网络，并应使其最接近受试设备的表面和受试设

备的边界之间的最近距离不小于0. 8 m,

    制造厂提供的软性电源线，其长度应为1m，如果超过lm，超长部分的电缆应来回折叠成不超过

0. 4 m长的线束。

    试验场应提供额定电压的电源．

    制造厂在安装使用说明书中对电源电缆作出规定时，受试设备和v形网络之间应该用lm长的规

定型号的电缆连接。

    为了安全目的需要接地时，接地线应接在v形网络的参考接地点上。当制造厂没有另外提供或规

定连接时，接地线长度应为1m，并与受试设备电源线平行敷设，其间距不大于0. 1 m.。

    由制造厂规定或提供用作安全接地并连在同一端子上的其他（例如为EMC目的）接地线，也应接

到v形网络的参考接地。

    如果受试系统由几个单元组成，且每个单元都具有自身电源线，v形网络的连接点按下列规则确

定：

    a)端接标准电源插头（符合GB 1002,GB 11919.2)的每根电源电缆都应分别测量；

    b)需连接到系统中另一单元取得供电电源且制造厂未作规定的电源电缆或端子都应分别测量；

    c）由制造厂规定须从系统中某一单元中取得供电电源的电源电缆或端子都应接至该单元，而该单

元的电源电缆或端子要接至v形网络；

    d)规定特殊连接的场合，在评价受试设备时应使用实现连接而必需的硬件。

6.5 受试设备的负载条件

    本条规定了受试设备的负载条件，凡本条未包括的设备，要运行在能产生最大骚扰的状态下并符合

设备使用说明书中规定的正常操作程序。

6.5.1 医疗设备

6.5.1.1 使用频率为0. 15 MHz-300 MHz的治疗设备

    所有的测量均应在设备使用说明书中规定的运行条件下进行，给设备施加负载所用的输出电路随

所用电极的性质而定。

    对于电容型设备，应使用模拟负载进行测量，其总体布置如图3所示。模拟负载应是电阻性的，并应

能吸收受试设备的额定最大输出功率。

    模拟负载的两个端子应设在负载相对的两头，各自连到一个直径为170 mm士10 mm的圆形金属

板上。应对设备提供的每根电缆和容性电极进行测量，容性电极平行地设置在模拟负载圆形金属板两

端，调节电极与金属板之间的间隙，使模拟负载中产生适当的功耗。

    应在模拟负载处于水平和垂直两种状态（见图3)下进行测量。在测量电磁辐射骚扰时，每种情况下

受试设备连同输出电缆、容性电极和模拟负载都应沿着它的垂直轴线转动，以便能测出其最大值。



                                        GB 4824-2001

    注：在测试的功率范围内，下列灯的配置适合于多数类型受试设备的测量：

        a）对于标称输出功率为IOOW-30OW的设备

            4只11OV/sow灯泡并联或

          5只125V/60W灯泡并联．

        b)对于标称输出功率为300W - 500W的设备

          4只125V/100W灯泡并联或

          5只150V八OOW灯泡并联．

    对电感型设备，应使用随受试设备提供给患者治疗用的电缆和线圈进行测量。试验负载应该是一个

由绝缘材料制成的垂直管形容器，其直径为10 cm，容器内充以50 cm高的溶液，溶液的配比是

1 000 mL蒸馏水中含食盐9 g,

    容器应放在线圈里面，并使容器的轴线和线圈的轴线重合，线圈的中心和液体负载的中心也重合．

    应该在最大功率和二分之一最大功率两种工况下进行测量，如果输出电路可以调谐，则应以受试设

备基波频率调谐到谐振状态。

    全部测试工作应该在受试设备使用说明书中规定的运行条件下进行。

6.5.1.2 使用频率高于300 MHz的超高频和微波治疗设备

    首先将受试设备的输出电路接在一个负载电阻上进行测量。负载电阻的阻值要和接通负载用的电

缆特性阻抗值相同。

    然后根据受试设备使用说明书的规定，对设备所提供的每个高频电极在各种可能的位置和方向上

并在没有吸收介质的情况下进行测试。

    用上述两种情况下测出的最高电平来判定受试设备是否符合限值要求。

      注

    1必要时，可采用第一种方法来测量受试设备的最大输出功率。为了确定端接电阻和受试设备输出电路的匹配情

      况，可在发生器和端接电阻之间的线路上测量其电压驻波比，其值不应大于1.5.

      2对其他医用设备负载方法正在考虑中。

6.5.1.3 超声治疗设备

    应将换能器和发生器连接后进行测量，换能器应浸在充满蒸馏水、直径约为10 cm的非金属容器

内。

    应在最大输出功率和二分之一最大输出功率两种工况下进行测量，如果输出电路可以调谐，则应先

后在谐振和失谐状态下测量。测量中要考虑受试设备使用说明书中的技术规范。

    注：必要时测量设备的最大输出功率应按照IEC 61689出版物规定的方法或者使用一种衍生的方法。

6.5.2 工业设备

    对工业设备试验时，可以使用实际运行时的负载，也可以使用一个等效装置作为负载。

    在需要连接供水、煤气、空气等辅助设施的场合，应通过不短于3m的绝缘管子将这些设施与受试

设备连接起来。在使用实际负载进行试验时，其电极和电缆等都应按其正常使用状态设置。应在最大输

出功率和二分之一最大输出功率两种工况下进行测量。对于正常工作时输出功率接近于零或极小的受

试设备，则也应在这些状态下测量。

    注：对许多型式的介质加热设备采用循环水作为负载是合适的。

6.5.3 科学设备、实验室设备和测量设备

    这些设备都应在正常使用条件下进行测量。

6.5.4 微波炊具

    微波炊具应符合第5章的辐射限值要求。试验时，所有常规部件如支架等应安装就位。在由制造厂

提供的受试电器承载面中央，以初始温度为20℃士5℃的1升自来水作为负载，盛水容器由非导电材料

如玻璃或塑料制成。例如，可使用IEC 60705第8章规定的容器。

    对1 GH：的峰值测量（见表6或表7)，以受试设备（EUT）的方位每变化30度来进行测量（起始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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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垂直于前门）。在这12个位置上，最大保持时间应为20s。然后，在出现最大骚扰的位置上，最大保持

时间为2 min，将测量结果与相应的限值（见表6或表7)作比较。

    对1 GH：以上的加权测量（见表8)，要在峰值测量中出现最大骚扰的位置上进行测量，并且测量结

果应是至少5次扫频中的最大保持值。

    在所有情况下，炉具的起始阶段（几秒）都被忽略不计。

6.5.5     1 GHẑ-18 GHz频段的其他设备

    对于其他设备，应满足第5章的辐射限值的要求。测试时，在一个非导电容器内盛以一定量的自来

水作为模拟负载．容器的尺寸、形状、放在受试设备中的位置和水量，应按照被检验的特性所要求产生的

最大功率传输、频率变化或谐波辐射等因素而改变。

6.5.6 单区和多区感应炊具

    每一个烹饪区中都带有一个搪瓷钢容器来运行，其中盛有其最大容量的80％的自来水．

    容器应置于平板上有滚铣痕迹的地方。

    烹饪区应依次单独地运行。

    能量控制器调节在最大功率输人的设置上。

    容器的底部应是凹形的，并且在环境温度为20 C士5'C时其底部偏离平面的凹度不超过其直径的

0.6%。

    每一个烹饪区的中心都应放置可使用的最小标准容器。应优先考虑制造厂说明书中的容器尺寸。

    标准烹饪容器接触表面的尺寸为：110 mm; 145 mm; 180 mm; 210 mm; 300 mm,
    容器的材料：已经为铁磁容器制定了感应烹饪方法．为此，应使用搪瓷钢容器来进行测量。

    注：市场上有些容器是用有铁磁成分的合金材料制造的。但是这些容器可能影响容器位移传感电路．

7 试验场测f的特殊规定（(9 kHz---1 GHz)

    在试验场测量时应使用一个接地平面。受试设备与接地平面之间的关系要相当于实际使用状况，落

地式受试设备放在接地平面上或用一块薄绝缘板隔开。便携式或其他非落地式受试设备应放在高出接

地平面0. 8 m的非金属台上。

    辐射测量和端子骚扰电压测量要使用接地平面。辐射试验场的要求在7.1中规定，测量端子骚扰电

压用的接地平面要求在7. 2中规定。

    注：对较大的商用微波炉必须确保测量结果不受近场效应的影响，GB/T 16607可作为参考指南。

7.1 辐射试验场（9 kHz-1 GHz)

    用于ism设备的辐射试验场应是一个地势平坦、无架空线、附近无反射结构物，且具有足够大的场

地，使天线、受试设备和反射结构物之间有足够的距离。

    满足上述要求的辐射试验场应是一个椭圆场地。其长轴等于两倍的焦距，其短轴等于了了倍的焦

距。受试设备和测量天线分别处在两个焦点上。这样，从试验场周界上任一物体反射过来的任何反射波

的路径长度将是两焦点间直射波路径长度的两倍。该辐射试验场见图1,

    对于10 m试验场，应在自然的地平面上增设一个金属的接地平面，其一端应比受试设备的边界至

少扩展出lm．其另一端应比测量天线及其支架边界至少扩展出lm（见图2)。接地平板应无间隙或对

1 GH：来说平面上不允许有尺寸超过。．1A的孔（约30 mm),

7.1.1 辐射试验场的校准与确认（9 kHz-1 GHz)

      注：见GB/T 6113. 1对试验场的校准与确认．

7.1.2 受试设备的布置（9 kHz-1 GHz)

    如果可能，应将受试设备放在转台上，使受试设备的辐射中心尽可能接近转台的旋转中心。

    对置于转台上的受试设备，它和测量天线之间的距离是指转台垂直轴线和测量天线之间的水平距

离。对于不放在转台上的受试设备，这个距离是指测量天线和受试设备边界之间最近的水平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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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3辐射测量(2 kHz-1 GHz)
    天线和受试设备（(EUT）之间的距离应符合第5章的规定。若因为环境噪声电平或其他原因（见

6-1)而不能在规定的距离上进行场强测量，则可在更近的距离上测量。这时应在试验报告中记录该距离

及测量情况。为了确定合格与否，应采用每10倍距离按20 dB的反比因子将测量数据归一化到规定的

距离上。在3m距离测量大试品要注意频率接近30 MH：时近场效应的影响。

    对于放置在转台上的受试设备，测量天线处在水平和垂直极化两种状态下，转台都应在所有角度上

旋转．应在每个测量频率上记录其辐射骚扰的最高电平。

    对于不放置在转台上的受试设备，在水平和垂直极化两种状态下，测量天线应放置在各个不同的方

位角上．要注意应在最大辐射方向中进行测量，并在每个测量频率上记录其辐射骚扰的最高电平．

    注：在测量天线所处的各测量方位上，第7.1规定的辐射试验场的要求都应满足。

7.2 电源端骚扰电压的测量

    电源端骚扰电压的测量可按下列规定进行：

    a）在辐射试验场上测量时，受试设备应具有和辐射测量时相同的线路接线配置．

    b)受试设备应处在比其边界周围至少扩展0. 5 m且最小尺寸为2mX2m的金属接地平板的上

方。

    。）在屏蔽室内测量时，可用地面或屏蔽室的任意一壁作为接地平面。

    当试验场具有金属接地平面时应选用a)。对于b),c）两种情况，非落地式受试设备应放在离接地平

面0. 4 m高处。落地式受试设备应放在接地平面上，接触点应与接地平面绝缘但在其他方面应与正常

使用时一致。所有受试设备离开其他金属表面的距离应大于0. 8 m ,

    V形网络的参考接地端应使用尽量短的导线接至接地平面上。

    电源电缆和信号电缆相对于接地平面的走线情况应与实际使用情况等效，并应十分小心地布置电

缆，以免造成假响应效应．

    当受试设备装有专门的接地端子时，应该用尽量短的导线接地。无接地端子时，设备应在正常连接

方式下进行试验，即从电源上取得接地。

8 辐射Mf(1 GHẑ-18 GHz)

8.1 试验布置

    受试设备应放在一个适当高度的转台上，并提供额定电压的电源。

8.2 接收天线

    应采用能分别测量辐射场的水平和垂直分量的小口径定向天线进行测量，天线中心离地高度和受

试设备的近似辐射中心离地高度相同。接收天线和受试设备（EUT）间的距离为3 m,

8.3 试验场的确认及校准

    测量应在自由空间条件下进行，即地面的反射不影响测量数据。测量距离为3 m,

    适宜的试验场的理想自由空间条件的容限尚在考虑中。在GB/T 6113. 2未作出规定之前，只要在

受试设备（EUT）和接收天线之间的地面上放置吸波材料，已确认可用于30 MHz -1 GHz场强测量的

试验场也可用于1 GHz以上的场强测量．

8.4 测量程序

    GB/T 6113. 2规定的1 GHz以上的一般测量程序可考虑作为指南。

    应将天线分别处在水平和垂直极化两种状态下进行测量，并使受试设备随转台旋转。应确定切断受

试设备电源时，背景噪声电平应比相应的限值至少低10 dB，否则该读数可能已受到环境的很大影响。

    1 GH：以上测量的峰值（见表6或表7)应是保持在频谱分析仪上的最大值。

    1 GH：以上测量的加权值应是保持在频谱分析仪上的最大值，并且频谱分析仪应工作在对数方式

（显示的值为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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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IOH：的视频带宽和对数值所产生的电平接近于以对数值表示的被侧信号的平均值电平。这个结果低于以线

        性方式下所获得的平均值电平。

， 现场测t

    不在辐射试验场测量的设备，可将设备在用户辖区物内安装后进行测量，应在安装设备的建筑物的

外墙外，以第5章规定的测量距离进行测量。

    应在实际可能的情况下选取尽量多的测量点，但至少应在正交的四个方向上测量，以及任何可能对

无线电系统产生有害影响的方向上进行测量。

    注：对大型商用微波炉必须确保测量结果不受近场效应的影响。GB/T 16607可作为参考指南。

10 安全防护

    工科医设备工作时会产生对人类有危害的电磁辐射。测量电磁辐射骚扰前，应使用适当的辐射监测

仪检查工科医设备。

11 设备的合格评定

    在试验场测量的设备的合格评定应符合第6章的规定。对于批量生产的设备，至少有80％的产品

以80％的置信度符合给定的限值。其统计评定方法在11.1中规定。对于小量生产的设备，应用11.2或

11.3中规定的方法来评定受试设备合格与否。对于不在试验场而在使用现场测量的设备所获得的测量

结果应仅与那个设备有关而不应认为它代表了任何其他设备，因此不应采用统计评定的方法。

11.1 批量生产的设备合格评定统计方法

    应对批量生产的某种型号设备的至少5个或最多12个样品的样本进行测量，但如果有意外的情况

不能取得5个样品，则也可采用3个或4个样品。

    注：对由样本量n所获得的测量结果构成的样本所作的评定，关系到所有相同的设备并考虑到由于大量生产工艺

        而预期产生的偏差。

    当满足下列关系时，即认为批量生产的某种型号的设备合格

                                        叉＋KS.蕊L

式中：X— 样本中的n个设备的骚扰电平的算术平均值；

      S.— 样本的标准差，且

                  S，一尚I (X一，)2
          X— 样本中n个设备的骚扰电平的算术平均值；

            X— 单个设备的骚扰电平；

      L— 允许的限值；

      K— 由非中心t一分布表导出的系数，它以80％置信度确保至少有80％的产品的骚扰电平低于

            规定的限值，K值作为样本量n的函数，在表10中给出。

    了,X,S。和L以对数表达为：dBl V,dB年V/m）或dB pW,
                        表10 非中心t一分布系数K与样本量n的关系

一 3        42.04  I  1. 65标林标 8        9        10       11       121. 301.2 7     1. 24     1. 21     1. 20
11.2 小批量生产的设备

    对于连续生产或成批生产制造的设备，可以用单个样品进行合格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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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样品应从批量的产品中随机抽取，或者可以考虑对批量生产前的预生产的一个产品或者对试制

产品进行评定。如果单个产品不满足适当的限值，则可按照11.1规定的方法进行评定。

11.3 单个生产的设备

    所有非批量生产的设备均应对单个生产的设备进行测量，当按规定的方法测量时，每台单个生产的

设备都应满足限值的要求。

  一一
                                  由椭圈决定的场地周界内 ；    一、、、：哭一！一，一“““／

    注：试验场特性在7. 1条规定，F为焦距，其值见第 5章．

                                          图1 试验场

川下户
        D= (d十2) m,d是最大受试设备尺寸

        W=(a+2) m,a是最大天线的尺寸

            L= 10 m

                              图2 金属接地平面的最小尺寸

  Am巳                      E 立仁 F.睿LE\                                                                      L

  Tmi巨EL平面口李二⑧
                                                                                                                                            L

                            水平放置的负载 垂直效置的负载
                                        E一电极臂和电线，L一模拟负载

                            图3 电容式医疗设备及模拟负载的布置



                                  GB 4824-2001

          供电网 一

                        』二

  刀  cX, >R777派
                  图4 供电网骚扰电压的测量电路（见6.2.3)

劲
图5 工作频率在400 MH：以上的2组B类工科医设备在1 GHz-18 GH：的发射

                            测量值决策流程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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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A

                                          （提示的附录）

                                        设备分组的实例

    不少工科医设备包含两种或两种以上类型的干扰源，例如一台感应加热器可由半导体整流器和感

应加热线圈组合而成。从试验角度看，设备应由设计用途来确定。例如，带半导体整流器的感应加热器

要按感应加热器进行测量（无论是什么骚扰源，其产生的骚扰都要满足规定的限值），而不作为半导体电

源设备进行测量。

    本标准对 1组和2组工科医设备作出了一般定义，在正式场合，一个特定设备属于哪个组别，应根

据这些定义来识别。然而，建立一个综合的设备分组表将有助于使用本标准的人用来识别一个设备组

别。这在制定特殊类型设备的技术规范时，需要凭经验来发现试验程序是否改变也是有益的。

    下面列出一个1组和2组设备的总目，并以此为核心，期望围绕这个总目制定出一个较全面的设备

分组表。

    1组设备

    总目：实验室设备

          医疗设备

          科研设备

    细目：信号发生器具 称量计

          测量接收机 化学分析仪

          频率计 电子显微镜

          流量计 开关电源（指非装入另一设备内的）

          频谱分析仪

    2组设备

    总目：工业感应加热设备 医用器具

          家用感应炊具 射频弧焊设备

          介质加热设备 火花腐蚀设备

          工业微波加热设备 可控硅控制器

          家用微波炉 点焊机

          微波照明设备

    细目：金属融化设备 饼干烘焙设备

          木材加热设备 食品解冻设备

        部件加热设备 纸张干燥设备

          钎焊和铜焊设备 纺织品处理设备

          管子焊接设备 粘胶固化设备

          木材胶粘设备 材料预热设备

          塑料焊接设备 短波治疗设备

          塑料预热设备 微波治疗设备

          食品加工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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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B

                                        （提示的附录）

                                    使用频谱分析仪的注意事项

    大多数频谱分析仪没有射频预选特性，输入信号直接进人宽带混频器，并外差成合适的中频信号。

微波频谱分析仪都带有射频跟踪预选器，能自动跟踪接收机的扫描频率。这些分析仪在很大程度上克服

了试图用一般仪器来测量谐波和假响应发射幅度时在其输人电路上会产生谐波和假响应的缺点。

    为了在强信号情况下，测量弱骚扰信号时保护频谱分析仪的输人电路免受损坏，应在输人电路中，

加上一个针对该强信号频率至少有30 dB衰减的滤波器。对于不同的测量频率而言，可能就要有很多这

样的滤波器。

    很多微波频谱分析仪是用其本机振荡器的各次谐波来覆盖其各个调谐频段．如果没有射频预选器，

这样的分析仪就会显示出假信号和谐波信号，这就很难确定所显示的信号是实际被测频率的信号还是

仪器内部产生的假信号。

    很多炉灶（注：指高频或微波炉灶）、透热医疗设备和微波工科医设备直接采用从交流电网上整流后

不经过滤波的电源。因而其发射波可能同时被进行幅度调制和频率调制。这种附加的调幅波和调频波

是由炉灶内使用的搅动装置的运动而引起的。

    这些发射波的谱线分量接近于1 Hz（由于该炉灶的搅动装置的调制产生）和50 H：或60 Hz（由于

电网频率的调制产生）。考虑到其载波频率一般很不稳定，无法区分这些谱线分量，实际上选择分析仪的

带宽大于谱线分量的频率间隔，以显示真实频谱的包络（但通常和频谱包络的宽度关系很小）。

    当分析仪的带宽达到足以包含几个邻近谱线的宽度时，指示出的峰值便随着带宽的增加而增加，直

到分析仪的带宽达到和信号频谱的宽度可以比拟的程度．所以在测量加热器和医疗装置等设备的典型

发射时，为了比较不同分析仪所显示的幅度，必须在测量所用的带宽上取得一致。

    如前所述，许多炉灶的辐射，其调制频率可低至 1 Hz，可以观察到的频谱包络线是不规则的，除非

扫描频率低于调制的最低频率分量，否则每次扫描显示的波形都在变化。

    为了研究辐射特性，完成一次扫描所需的合适时间可能至少要l Os。对于这样低的扫描速率，除非

使用适当的存贮装置，否则是无法用眼睛观察的。可采用存贮型阴极射线示波器、照相机或图像记录装

置等作为存贮装置。有人试图用移去或停止炉灶里搅动装置的方法来提高扫描频率，然而，这种方法并

不令人满意，因为辐射幅度、频率和频谱形状发现是随着搅动装置的位置而变化的。

    凡用准峰值检波器（符合30 MHz-1 GHz频段内各项性能要求的）接在分析仪上不能记录到的瞬

态干扰峰值，则在该频谱分析仪上也不应记录到。

                                              附 录 C

                                        （标准的附录）

                            存在无线电发射信号时辐射骚扰的测．

    对于工作频率稳定，在准峰值检波接收机上测得的读数变化不大于0. 5 dB的受试设备，其辐射骚

扰电场强度可相当准确地按下式求得：

                                    E咨’＝E’一Es’

式中：ER— 被测辐射骚扰值，p.V/m;
      E,- 测得的电场强度值，/.V/m;

      Es— 无线电发射信号电场强度，pV/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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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证明，当无用信号E。来自调幅或调频的电声和电视发射，而且其总幅度不高于被测辐射骚扰Ea
的两倍时，上式是有效的。

    除在不可能避免无线电发射机骚扰效应的场合外，要尽量限制使用本公式。如果被测辐射骚扰的频

率是不稳定的，则应使用全景接收机或频谱分析仪，这时本公式不适用。

                                              附 录 D

                                        （提示的附录）

                      30 MHz-300 MHz频段内工业射频设备的干扰传播

    位于地面或接近地面的工业射频设备，在高出地面1 m̂ -4 m的高度上，离场源一定距离处的场强

衰减决定于大地和地形的性质。

    虽然大地或大地上障碍物的性质对电磁波的实际衰减效应会随频率的上升而增加，但在30 MHz

x--300 MH：频段内仍可采用一个平均衰减系数。

    随着大地的不规则和杂乱程度的加剧，电磁场将受其阴影、吸收（包括建筑物和植物等引起的衰

减）、散射以及绕射波的散焦等原因而减弱，其衰减只能用统计概念来说明。当距离场源30 m以上，规

定高度上某点场强的预期值或中间值之间将按1/D”规律变化，其中D是离场源的距离,n从1.3(指开

阔的乡村区）变化到2.8(指建筑物林立的市区），对不同类型地形的测量结果可得出下列结论：n采用平

均值n=2. 2便能大致地估算了；场强的实测值和按平均值n=2. 2与距离之间的规律计算出来的预期

值之间的较大偏差近似地处于对数正态分布状态，其标准偏差大约小于10 dB。场的极化状态是无法预

先确定的。这结果和一些国家测量的结果大都是一致的。

    建筑物对辐射波的屏蔽作用随建筑物所用材质、墙的厚度和窗户的占空程度等因素变化很大。对于

没有窗户的实体墙，其衰减决定于墙的厚度和辐射波的波长，衰减随频率的升高可能加大。

    然而，一般情况下预期建筑物具有大于10 dB衰减是不现实的。

                                              附 录 E

                                        （提示的附录）

                                      有关安全业务频段

去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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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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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 4824-2001

                                              附 录 F

                                          （提示的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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